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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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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87

证券简称

:

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

:2015-028

号

债券代码

:112098

债券简称

: 11

新野

02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1

新野

02

”票面利率调整

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本

期债券在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为5.88%，在本期债券的第3年末，公司选择不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即本期债券后2年票面利率为5.88%并保持不变。

2、根据《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设定的回售选择

权，发行人在做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

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3、回售价格：100.00�元/张。

4、回售登记期：2015年5月29日至2015年6月2日

5、回售资金到账日：2015年7月13日。

6、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1新野02” ，截

止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公司“11新野02” 收盘价为101.100元，高于回售价格，投资者参与回售可

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为保证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

一、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1新野02（112098）。

3、发行人：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人民币3亿元。

5、债券期限：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11新野02” 票面利率为5.88%，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7、起息日：2012年7月13日。

8、付息日：2012年至2017年每年的7月13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自2012年至2015年每年7月13日为

回售部分债券的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

日）。

9、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

的票面利率。 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

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0、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

选择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本期债

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11、债券担保：无担保。

12、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3、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2年8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3年(2012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2日)票面年利率为5.88%，在债券存续

期内前3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的第3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本期债券后2年

(2015年7月13日至2017年7月12日)维持票面利率5.88%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

复利。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登记期：2015年5月29日至2015年6月2日。

2、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 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

3、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期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

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

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记期内)。

4、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放弃

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5、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5年7月13日。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回售资金到帐日：2015年7月13日。

2、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4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12日期间利息， 票面年利率为5.88%。 每1手

“11新野01”（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8.80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7.04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

RQFII）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2.92元。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

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

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帐日划付至投资

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回售登记期间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 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截

止日收市后将被冻结。

六、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

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

缴。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

券利息应缴纳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2015年8月13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

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书院路15号

法定代表人：魏学柱

联系人：许勤芝

联系电话：0377-66221701

传真：0377-66213395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联系人：瞿珊

联系电话：010-66299517

传真：010-66299589

3、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层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0755-25938081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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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5-L37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分别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 现发布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5日上午9: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6月4日－2015年6月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5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4日下午15:00至2015年6月

5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3）催告公告日期： 2015年6月2日

4、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9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 截至2015年5月2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怀耿路122号益田花园酒店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1：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新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

刊登于本公告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的2015－L29、2015－L30号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5年6月2日

2、登记方式：

A．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B．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C．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执照复

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D．股东也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3、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12号阳光大厦11层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360608” 。

2.投票简称：“阳光投票” 。

3.投票时间： 2015年6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阳光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

表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

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1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新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1.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

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

“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但不包括累计

投票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累计投票议案还需另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

束时间为2015年6月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3.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即股份数与应选人数之

积）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作

废。

五、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翟君茹

联系电话：010－68366107

传真：010－88365280

邮编：100044

2、会议费用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1．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2．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3．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4．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无表决权。 如果有表决权，对关于（ ）的提案投赞成票；对关

于（）的提案投反对票；对关于（）的提案投弃权票；

5．对1-4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人深圳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代码：

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2015-20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6月1日下午14:35

2.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31日—2015年6月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2015年6月1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5年5月31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5年6月1日下午

15:00）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董明珠女士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

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456人名， 其代表的股份921,373,546股，

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0.6321%；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3名，其代表的股份852,

037,483股， 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327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393名， 其代表的股份69,

336,063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3052%；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54人，代表股份118,861,8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5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1人，代表股份49,525,7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465％。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393人，代表股份69,336,0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05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表决通过《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11,777,3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85％；反对1,001,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8,594,3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91,12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2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的表决情况：

同意109,265,6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9266％；反对1,001,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429％；弃权8,594,3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91,123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305％。

2、会议表决通过《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11,171,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28％；反对1,026,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4％；弃权9,174,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71,36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95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的表决情况：

同意108,660,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173％；反对1,026,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637％；弃权9,174,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71,36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90％。

3、会议表决通过《2014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911,517,7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03％；反对1,001,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8,854,2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34,96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的表决情况：

同意109,006,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082％；反对1,001,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426％；弃权8,854,2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834,96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492％。

4、会议表决通过《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911,216,2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76％；反对1,001,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9,155,7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2,56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93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的表决情况：

同意108,704,5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546％；反对1,001,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426％；弃权9,155,7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2,56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029％。

5、会议表决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按公司总股本3,007,865,439股计，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30.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9,023,596,317元，余额转入下年分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按公

司总股本3,007,865,4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同意916,847,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087％；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4,524,8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24,88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91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的表决情况：

同意114,335,5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920％；反对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弃权4,524,8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24,886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068％。

6、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910,993,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34％；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10,378,3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75,14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264％。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的表决情况：

同意108,482,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2673％；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3％；弃权10,378,3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75,14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314％。

7、会议表决通过《公司2015年开展外汇资金交易业务专项报告》

同意910,359,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46％；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11,012,64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96,89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952％。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的表决情况：

同意107,847,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337％；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3％；弃权11,012,64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96,896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51％。

8、会议表决通过《关于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河北京海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同意655,951,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3451％；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11,036,64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19,596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的表决情况：

同意107,823,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135％；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3％；弃权11,036,64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19,59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53％。

9、会议表决《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实施累积投票制）

9.1选举董事

9.1.1选举董明珠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同意股份数:1,073,522,9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16.51%。

9.1.2选举孟祥凯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同意股份数:875,208,7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4.99%。

9.1.3选举叶志雄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同意股份数:879,200,4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5.42%。

9.1.4选举黄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同意股份数:874,330,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94.89%。

9.1.5选举张军督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同意股份数:874,039,9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4.86%。

9.1.6选举徐自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同意股份数:873,349,7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4.79%。

9.2选举独立董事

9.2.1选举王如竹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929,260,46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86%。

9.2.2选举郭杨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895,397,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97.18%。

9.2.3选举卢馨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878,715,6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95.37%。

10、会议表决《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实施累积投票制）

10.1选举许楚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同意股份数:882,532,7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5.78%。

10.2选举郭书战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同意股份数:879,284,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95.43%。

11、会议表决《公司章程（2015年）》

同意910,349,4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35％；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11,022,5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8,06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9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的表决情况：

同意107,837,7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253％；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3％；弃权11,022,5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8,061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34％。

12、会议表决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5年）》

同意894,089,7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88％；反对1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弃权27,268,0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64,215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595％。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的表决情况：

同意91,578,0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0458％；反对1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3％；弃权27,268,0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64,21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409％。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邵长富 王振兴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4年度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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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任期至2015年5月届

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丽琴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五年六月二日

附：王丽琴女士简历

王丽琴女士，2004年4月至2010年7月， 任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事主管；

2010年8月至今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 2014年10月起任职工代表监事。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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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存在拟披露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自2015年5月29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公司于2015年5月30日刊登了《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5）。

2015年6月1日，公司与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最终签署了《关于成立浙江皇氏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

合作协议》，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成立浙江皇氏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的公告》。 同时由于公司与其他交易方的对外投资

事项仍在筹划中，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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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成立

浙江皇氏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投资风险

公司在本次投资过程中遵循谨慎原则，但互联网金融业务属于新业务形态，具有互联网及金融的

双重特性，后续经营受较多不确定因素影响，未来可能出现估值与投资预期不符的情形。

2．政策风险

互联网金融业务属于新业务形态，监管政策尚不明朗，相关配套体系还需完善，发展路径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将对业务发展带来一定政策风险。

3．业务风险

“影视宝” 业务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互联网金融系互联网与传统金融的融合与创新，市场空间

广阔，但互联网金融是一种虚拟性的服务市场，交易双方均通过互联网进行约定，而且互联网金融的

准入门槛低、行业标准缺失，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业务出现违约风险。

4．业务开展不达预期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业务有可能出现业务开展缓慢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大力加强互联网金融方面的

人才引进与建设力度， 采取具有市场竞争力薪酬和激励机制使管理团队及开发者与公司利益形成统

一体，推进P2P公司业务的顺利展开。

5．对公司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互联网金融业务作为公司战略升级规划实施的一部分，目前公司尚未进行定量化影响分析，公司

将按计划积极推进该项目的实施，并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此外，现有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遇到各类困难，公司的该项业务能否健康发展、能否为公司持续稳定地贡献收

益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乙方” )�于2015年6月1日与杭州暾澜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暾澜投资”或“甲方” ）、苏宁军（以下简称“丙方” ）、江龙（以下简称“丁方” ）签订

了《关于成立浙江皇氏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合作协议》。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与丙方、丁方及公司

与暾澜投资发起设立的杭州皇氏暾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

下简称“基金” ）共同成立浙江皇氏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P2P公司” ）。 P2P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上述各方对P2P公司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苏宁军

300 30.00%

皇氏集团

100 10.00%

江龙

90 9.00%

杭州皇氏暾澜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10 51.00%

合计

1,000 100%

各方通过设立P2P公司，并以该公司运营包括“影视宝” 等互联网金融平台，为包括影视在内的文

化产业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与支持，打造专注于文化产业的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杭州暾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1号1幢614室

成立时间：2014年1月24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姚勇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等。

暾澜投资与公司不存关联关系。

（二）苏宁军

身份证号码：42011119750727****

住址：杭州市上城区近江世纪坊*栋*单元*室

苏宁军先生与公司不存关联关系。

（三）江龙

身份证号码：11010119880426****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西路8号院*号楼*号

江龙先生与公司不存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P2P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乙方投资人民币100万元，占10%的股权；丙方投资人

民币300万元，占30%的股权，该30%的股权中包括丙方所带领独立团队的股权，具体比例及分配由丙

方决定；丁方投资人民币90万元，占9%的股权；基金投资人民币510万元，占51%的股权。

2．拟设立的P2P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皇氏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暂定名）

注册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建设一路1号中栋国际银座1幢1608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法定代表人：苏宁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业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金融业务流

程外包、金融知识流程包，计算机数据处理，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发及服务，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等。

以上资料以工商部门最终登记为准。

3．拟设立的P2P公司运营管理及技术核心人员介绍

总经理CEO苏宁军先生：大数据及商业智能应用领域从业10年以上。曾任阿里巴巴数据仓库产品

经理团队主管，个性化推荐团队主管，业务架构师，高级专家，数据化运营技术领域带头人。 中国电信

数据仓库及商业智能领域全国级专家，电信集团相关规范编写组组长，中国电信集团劳动模范，获“中

国电信集团优秀信息化应用一等奖” 等十多项电信集团及省级项目奖项。 有极强的产品规划设计能

力，负责建立了阿里巴巴个性化推荐及数据产品体系，中国电信针对性营销产品体系，曾参与上交所

上证e互动等平台的建设。有丰富的大型项目管理及团队管理经验，管理项目团队最多超百人。负责实

施完成的项目近百项，负责完成的项目曾被写入斯坦福大学MBA教程案例。

谢德福先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毕业，8年以上大数据行业应用项目经

验，参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多个大数据项目实施。 曾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事数据仓库相关工作6

年，负责数据库团队管理、BI团队管理、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 在数据营销方面有较深的积累。

余峰先生： 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 6年以上 java开发经验；3年以上移动应用

iphone/andriod开发经验。曾在淘宝搜索算法部门负责其应用数据处理的研发。参与上交所上证易互

动等平台的研发。

其他运营及影视行业专业人才另行委派或招募。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乙方、丁方和基金的注册资金在P2P公司成立后5个工作日内到位100万元，其余600万元注册

资金在P2P公司成立后三年内全部到位。

2．丙方的300万元注册资金在P2P公司成立后5个工作日内到位200万元，其余100万元注册资金

在P2P公司成立后三年内全部到位。

3．丙方负责P2P公司技术、运营团队的组建，并确保该等团队符合“影视宝” 等互联网金融平台

运营需要。

4．本协议签订后，各方即行启动P2P公司的注册工作。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金融改革，金融行业创新不断，互联网金融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之

一。 近年来，公司一直积极推进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公司转型升级需要与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的相

结合、相促进，使之与公司现有业务及投资的项目形成协同与互补，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 公司看好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的前景，本次投资目的在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实现在互联网

金融领域的快速布局，这是公司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不仅未来能够为公司带来相关的投资收益，同

时也为公司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提供有力保障。

（2）P2P公司拟运营的“影视宝” 等互联网金融平台，将为包括影视在内的文化产业提供金融服

务与支持，将进一步拓宽影视文化公司的融资渠道和投资通道，有利于解决上市公司文化板块发展的

资金需求，实现公司资源整合和业务能力的提升。 结合公司资源平台目前储备的近500多部原创IP及

近百部精品影视剧版权的投资需求， 预计2015-2016年度，P2P公司将拟筹集约十多亿元人民币投向

影视文化行业，通过影视宝众筹的方式解决影视剧制作的资金问题，提高优质影视剧的出品量，同时

也提高社会关注度，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3）借助P2P公司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将有利于公司进行影视剧数据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依托大

数据平台进行影视剧剧本、演员、导演乃至观众与票房、收视率的分析，使公司获得科学客观的数据资

料，帮助公司对优秀影视剧的推出作出准确定位，推出更多受观众喜爱并具有较大经济效益的剧目，

提升公司品牌及影响力。

（4）影视剧行业内容为王的时代已经到来，基于P2P公司的大数据的平台，结合公司与东阳欢娱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喜多瑞文化经纪有限公司已形成的合作伙伴关系和资源互动平台，有利于打

造“互联网金融+编剧和剧本”的交易平台以及“互联网金融+影视剧众筹” 平台，充分利用粉丝经济

效应，实现影视剧编剧、投资、演员、制作与发行直至消费者的多方互动。

由于互联网金融属于新兴产业，存在不可预期的风险，公司与该领域的资深企业和人士共同投资

有利于降低公司的投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2．存在的风险

（1）投资风险

公司在本次投资过程中遵循谨慎原则，但互联网金融业务属于新业务形态，具有互联网及金融的

双重特性，后续经营受较多不确定因素影响，未来可能出现估值与投资预期不符的情形。

（2）政策风险

互联网金融业务属于新业务形态，监管政策尚不明朗，相关配套体系还需完善，发展路径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将对业务发展带来一定政策风险。

（3）业务风险

“影视宝” 业务属于互联网金融产品，互联网金融系互联网与传统金融的融合与创新，市场空间

广阔，但互联网金融是一种虚拟性的服务市场，交易双方均通过互联网进行约定，而且互联网金融的

准入门槛低、行业标准缺失，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业务出现违约风险。

（4）业务开展不达预期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业务有可能出现业务开展缓慢不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大力加强互联网金融方面的

人才引进与建设力度， 采取具有市场竞争力薪酬和激励机制使管理团队及开发者与公司利益形成统

一体，推进P2P公司业务的顺利展开。

（5）对公司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互联网金融业务作为公司战略升级规划实施的一部分，目前公司尚未进行定量化影响分析，公司

将按计划积极推进该项目的实施，并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此外，现有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可能遇到各类困难，公司的该项业务能否健康发展、能否为公司持续稳定地贡献收

益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各方签署的《关于成立浙江皇氏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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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5年5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0690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

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的回

复》。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能否获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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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5年6月1日下午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1日上午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下午

15：00至2015年6月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临5院综合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兆廷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人，代表股份数723,749,7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27.19%（其中外资股股东2人，代表股份数183,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数722,697,6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7.15%；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数171,18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数1,052,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4％。其中，B股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数12,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以现场（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议案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2、《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3、《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杏

花支行贷款9700万元并为之提供5000万元保证担保的议案》。

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反对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1 723,544,030 99.97% 205,700 0.03% 0 0.00%

议案

2 723,544,030 99.97% 205,700 0.03% 0 0.00%

议案

3 723,554,730 99.97% 195,000 0.03% 0 0.00%

A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反对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1 723,360,050 99.97% 205,700 0.03% 0 0.00%

议案

2 723,360,050 99.97% 205,700 0.03% 0 0.00%

议案

3 723,370,750 99.97% 195,000 0.03% 0 0.00%

B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反对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1 183,980 100.00% 0 0.00% 0 0.00%

议案

2 183,980 100.00% 0 0.00% 0 0.00%

议案

3 183,980 100.00% 0 0.00% 0 0.00%

(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2已由独立董事发表过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规定，须单独披露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各议案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数

比例

反对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2 1,070,080 0.15% 205,700 0.03% 0 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元明、张方伟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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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投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述

为了更好地发展环境产业，加快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升级，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中联重科” ）拟联合Mandarin� Capital� Partners� II（“曼达林基金” ）共同投资7500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约5.08亿元），通过收购老股和增资扩股两种方式获得意大利Ladurner� Ambiente� S.p.

a（“纳都勒公司” ）75%的股权，其中，中联重科拟投资57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86亿元），获取意

大利纳都勒公司57%的股权。

交易各方已于2015年6月1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本备忘录” ）。 本备忘录属于框架

性协议，尚有待签署正式合同文本。

本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二、签约对方的情况简介

1、Ladurner� Finance� S.p.A，纳都勒公司的控股股东，一家依据意大利法律成立的公司，公司注

册地为Bolzano,Via� Innsbruck� 33,Italy，公司注册号为02557120215。

2、Eco� Partner� S.r.l， 纳都勒公司的股东， 一家依据意大利法律成立的公司， 公司注册地为

Bolzano,Via� Innsbruck� 33,Italy，公司注册号为02667330217。

3、合作方：Mandarin� Capital� Management� II� S.A，曼达林基金的管理公司，一家依据卢森堡

法律成立的公司， 公司注册地为26-28� rives� de� Clausen,L-2165� Luxembourg， 公司注册号为

B168895。

三、交易标的情况简介

纳都勒公司成立于1990年， 是欧洲领先的环境和可再生能源全方位解决方案提供商及投资运营

商，在意大利及全球其他国家投资、运营的环境项目超过30个，业务领域涉及城市固废处理、污水污泥

处理、可再生能源、土壤复垦、环境咨询服务等。 经过二十多年实践，纳都勒公司在环境产业工艺、工程

总包、运营、管理及创新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EPC（工程总承包模式）、O&M（运营与

维护模式）、PPP（公私合作模式）、BT（建设-移交模式）、BOT（建设-经营-移交模式）、BOO（建设

-拥有-经营模式）等多种类型项目的成熟运营经验和良好的工程业绩，焚烧发电技术、厌氧、好氧技

术、 污水处理技术及RDF技术等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可使二噁英排放浓度

（0.002ngTEQ/Nmc）,比欧盟及国内排放标准（0.1ng� TEQ/Nmc）低50倍；独特的垃圾衍生燃料

（RDF）处理技术， RDF转化率可达60%，生产出的RDF产品热值可达7000� kcal/kg，国际领先；全球

领先的污水及高浓度渗滤液处理技术，使高浓度渗滤液经过其具有生化技术的废水处理系统后，能够

达到我国一级排放标准，实现直接排放。

四、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1、中联重科和曼达林基金拟共同投资7500万欧元（“总体投资” ）通过收购老股和增资扩股两种

方式获得纳都勒公司75%的股份，总体投资可依据尽职调查的结果适当调低。 其中，中联重科拟出资

5700万欧元，曼达林基金拟出资1800万欧元。

2、协议各方的共同目的是使纳都勒公司充分发挥技术和资源整合优势，使其成为中联重科在中

国拓展环境产业业务的优先级合作伙伴；同时，纳都勒公司将继续在欧洲和全球其他国家开展业务。

五、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标志着中联重科高起点、全面地进军环境产业，通过此次合作，公司将迅速实现从环

卫机械领域向环境产业领域的拓展， 实现从环卫设备提供商到环境产业整体方案提供商和投资运营

商的转型。

2、通过本次交易，中联重科一方面可在境外拥有超过30家环境运营项目，获得稳定的利润来源；

另一方面，中联重科将整合纳都勒公司多年来在环境产业积累的国际领先技术和项目运营经验，与自

身强大的制造能力、市场网络和资本运作优势相结合，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迅速拓展环境产业市场， 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环境产业领域具备领先技术优势和全球市场竞争力

的跨国企业。

3、中联重科今后将继续利用已有的产品、技术、市场、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并借助资本市场，在全

球范围内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加大对环境产业的投资力度。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后续相关信

息。

六、其他说明

本备忘录属于框架性协议，尚有待签署正式合同文本。 本项投资的具体内容、投资时间、投资是否

最终实施等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规定，及时披露本项

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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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收购意大利纳都勒公司事项，公司于2015年6

月1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1日开市时起停牌。

2015年6月1日，有关交易各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2日披露的

《关于拟对外投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023）。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6月2日开市起复牌，公司债券仍正常交易。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